




















肆、群科課程表

一、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檢核表

114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課程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
弟
元．元— ．

弟
．
L.

．，—一 ·
身
元，元二 備註

學年 學年 學年
名稱 名稱 學分

國語 文 16 3 3 3 3 2 2
語 文 英語 文 12 2 2 2 2 2 2

本臺土灣語手文
語
／ 2 1 1

數學 數學 6 3 3 B版

肚會 歷史 2 2
公民與社會 4 1 1 1 1

物理 1 1 A版

自然科學 化學 1 1 A版
般

生物 2 1 1 A版科
目 藝術 音樂 2 1 1

藝術生活 2 1 1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2 1 1

科技 資訊科技 2 2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護理 2 1 1
體育 12 2 2 2 2 2 2

定 全民國防教育 2 1 1
小計 70 18 18 g g 8 8 部必—般科目總計70學分

商業概論 4 2 2
數位科技概腩 4 2 2

業 會計學 10 3 3 2 ？科
目 經濟學 8 4 4

小計 26 7 7 6 6 部必專業科目總計26學分
數位科技應用 4 2 2

商業溝通 2 1 1
實 商 門市經營實務 4 2 2
習 業 行銷實務 4 2 2科 卑·、
目 財 會計軟體應用 4 2 2

咢 金融與證券投資實務 2 1 1
小計 20 2 2 6 6 2 2 部必實習科目總計20學分

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 46 g 9 12 12 2 2
部定必修合計 116 27 27 21 21 10 10 部定必修繹計116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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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檢核表

114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課程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 
弟
·L. ·, 一

·
弟
一－～·—一 ·

弟
元，上－｀

二
備註

學年 學年 學年

名稱 名稱 學分

圜語文 16 3 3 3 3 2 2 

語文
英語文 12 2 2 2 2 2 2 

本土語文／
2 1 1 

臺灣手語

數學 數學 6 3 3 B版

社會
歷史 2 2 

公民與社會 4 1 1 1 1 

物理 1 1 A版

般 自然科學
化學 1 1 A版

科 生物 2 1 1 A版
目

音樂 2 1 1 
藝術

藝術生活 2 1 1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2 1 1 

生涯規劃 2 2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護理 2 1 1 

體育 12 2 2 2 2 2 2 

全民國防教育 2 1 1 

必 小計 70 18 18 9 g 8 8 部必一般科目總計70學分

商業概論 4 2 2 

專 數位科技概論 4 2 2 
業

會計學 10 3 3 ？ ？ 
科
目 經濟學 8 4 4 

小計 26 7 7 6 6 部必專業科目總計26學分

數位科技應用 4 2 2 

商業溝通 2 1 1 

實 資 多媒體製作與應用 6 3 3 
刁卓Z 

訊
科

應
程式語言與設計 4 2 2 

目
用 資料厙應用 4 2 2 

小計 20 5 5 5 5 部必實習科目鍶計20學分

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 46 12 12 11 11 

部定必修合計 116 30 30 20 20 8 8 部定必修總計116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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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檢核表

114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課程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弟,.• L 一 尸弟．`  ． • , 
— 
一 ·弟一－｀－

二

學年 學年 學年

名稱 名稱 學分

國語文 16 3 3 3 3 2 2 

語文
英語文 12 2 2 2 2 2 2 

本土語文／
2 1 1 

臺灣手語

數學 數學 6 3 3 

社會
歷史 2 2 

公民與社會 4 1 1 1 1 

物理 1 1 

般 自然科學 化學 1 1 

科 生物 2 1 1 

目
藝術

音樂 2 1 1 

藝術生活 2 1 1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2 1 1 

生涯規劃 2 2 

健康與護理 2 1 1 
健康與體育

體育 12 2 2 2 2 2 2 

部 全民國防教育 2 1 1 

定 小計 70 18 18 9 9 8 8 
必 專 商業概誦 4 2 2 
修 業

科 數位科技概論 4 2 2 

目 小計 8 4 4 

數位科技應用 4 2 2 

初階英語聽講練習 4 2 2 

中階英語聽講練習 4 2 2 

英 高階英語聽講練習 4 2 2 

實 語 初階英文閲讀與寫作練習 4 2 2 
刁卓乏l 文 中階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4 2 2 

科 高階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4 2 2 

目 英文商業書信寫作 2 1 1 

昌瞄務
外語簡報實務 4 2 2 

外語文書處理實務 4 2 2 

小計 38 6 6 8 8 5 5 

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 46 10 10 8 8 5 5 

部定必修合計 116 28 28 17 17 13 13 

15 

備註

B版

A版
A版
A版

部必—般科目總計70學分

部必専業科目總計8學分

部必實習科目總計38學分

部定必修網計116學分







家政群 家政科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檢核表
114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課程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
弟
L.-,L'-一 ,

弟
L＂·～、—一 第三

學年 學年 學年
名稱 名稱 學分

國語文 16 3 3 3 3 2 2

語文 英語文 12 2 2 2 2 2 2

本臺土灣語手文語
／ 2 1 1

數學 數學 8 2 2 2 2

社會 歷史 2 1 1
公民與計會 4 1 1 1 1

物理 1 1

般 自然科學 化學 1 1

科 生物 2 1 1

目 藝術
音樂 2 1 1

藝術生活 2 1 1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2 1 1

科技 資訊科技 2 2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護理 2 1 1

體育 12 2 2 2 2 2 2

部 全民國防教育 2 1 1

定 小計 72 18 16 11 11 8 8
必 家政概誰 4 2 2
修 色彩概論 2 2

専 家政職業衛生與安全 2 2
業 家庭教育 4 2 2
科 家政職業倫理 2 2
目 行銷與服務 4 2 2

家政美學 2 2
小計 20 4 4 2 2 4 4

多媒材創作實務 6 3 3
飾品設計 與實務 4 ？ 2

實 生 嬰幼 兒發展照護實務 4 2 2
刁車Z 

活 膳食與營養實務 4 2 2
科

應 幼設
兒

計
教

與保實
活
務
動 4 2 2目

用 家庭生活管理實務 4 2 2
小計 26 4 4 7 7 2 2

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 46 8 8 9 9 6 6
部定必修合計 118 26 24 20 20 14 14

18 

備註

A版

A版

A版

A版

部必一般科目鎴計72學分

部必専業科目鍶計20學分

部必實習科目總計26學分

部必總計118學分







家政群 流行服飾科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檢核表

114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課程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弟,.• L 一 尸弟．`  ． • , —一 ·弟一－｀－

二

學年 學年 學年

名稱 名稱 學分

國語文 16 3 3 3 3 2 2 

語文
英語文 12 2 2 2 2 2 2 

本土語文／
2 1 1 

臺灣手語

數學 數學 8 2 2 2 2 

肚會
歷史 2 1 1 

公民與祖會 4 1 1 1 1 

物理 1 1 

般 自然科學 化學 1 1 

科 生物 2 1 1 

目
藝術

音樂 2 1 1 

藝術生活 2 1 1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2 1 1 

科技 資訊科技 2 2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護理 2 1 1 

體育 12 2 2 2 2 2 2 

全民國防教育 2 1 1 

小計 72 1 8 16 11 11 8 8 
必

家政概論 4 2 2 
修

色彩概論 2 2 

專 家政聰業衛生與安全 2 2 

業 家庭教育 4 2 2 

科 家政職業倫理 2 2 

目 行銷與服務 4 2 2 

家政美學 2 2 

小計 20 4 4 2 2 4 4 

多媒材創作實務 6 3 3 

飾品設計與實務 4 2 2 
實

服 服裝製作實務 6 3 3 
刁巴芝3 

丞H士 服裝畫實務 2 2 
科

目
實 立體裁剪實務 6 3 3 

務 服裝設計實務 4 2 2 

小計 28 6 6 5 7 2 2 

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 48 10 1 O 7 9 6 6 

部定必修合計 120 28 26 18 20 14 14 

21 

備註

A版

A版

A版

A版

部必一般科目網計72學分

部必専業科目總計20學分

部必實習科目總計28學分

部必總計120學分









伍、畢業條件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第25條

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數三分之—者，該科目

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但因學生或其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所請事假而缺課之節

數，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通過後，得不納入計算。

學生缺課致影響課業時，學校應視其情形提供預警措施，並給予個別輔導。

第26條

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節數達修習總節數二分之—，或曠課累積達四十二節

者，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應依法令規定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置。

第27條

學生學習評量結果，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符合下列情形者，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

（一）修業期滿，符合課程綱要所定畢業條件。

（二）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二、修業期滿，修畢課程綱要所定應修課程，且取得— 百二十個畢業應修學分

數，而未符合前款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 114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課綱學分相關說明：

1 、本校學生六學期上課總節數為210 節，含團體活動時間18 節（開設於各 學年度、含班

級活動與綜合活動）、彈性教學時間4 節（開設於第三學年）。

2 、各科應修習總學分為 188 學分，畢業 及格學分數至少為 160 學分。

3 、表列部定必修科目（商英資科－116 學分、家科－118 學分、服科－120 學分）均須修習 ，

並至少 85% 及格，始得畢業 。

4 、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至少須修習 80 學分以上，其中至少 60 學分及格，含實習 （實

驗、實務）科目至少 45 學分以上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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